2021年度中共包头市直属机关工委普法责任清单
	序号
	普法重点任务及主要内容
	重点普法对象
	主要措施
	责任部门

	1
	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1.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列入中心组理论学习、党支部政治学习重要内容，强化理论武装，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精神要义。
2.利用市直机关理论宣讲团成员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大力弘扬宪法精神。
	工委宣传部

	2
	在12.4宪法宣传周期间，组织开展宪法专题党日活动，集体学习宪法。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1. 在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和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，制作宪法宣传内容在微信公众号、网站广泛宣传。
2. 制作宪法宣传专栏。
3. 组织开展党日活动，深入学习宪法基本精神，把握宪法精神实质。
	工委宣传部

	3
	结合单位职能，围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，加大民法典学习宣传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邀请专家开展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专题讲座，提高党员干部运用民法典维护权益、化解矛盾纠纷、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和水平。
	工委宣传部

	4
	结合建党100周年宣传及党史学习教育，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1. 开展“学党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”知识竞赛，以赛促学，以学促行。
2. 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党史学习宣传。
3. 在微信公众号、网站开设党内法规专栏，加强党员干部党内法规普及教育。
	工委宣传部

	5
	深入开展“4·15”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教育，大力宣传国家安全法、反恐怖主义法等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按照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方案，开展相关工作，通过短视频、讲座等教育形式进行普法宣传。
	工委宣传部

	6
	扎实开展民族法治宣传教育，深入开展“法治凝聚共识，团结铸就梦想”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充分利用民族政策宣传月，开展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《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》宣传教育活动。
	工委宣传部

	7
	加大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宣传
	市直机关党员干部
	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市委、市政府《包头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若干措施》，切实提高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依法履职能力，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等方面工作，全力营造“处处都是营商环境，人人都是形象使者”的良好氛围。
	工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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